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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族中小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历史书写
———基于汉语课程政策文件分析

后 慧 宏 ，苏 　 德
（中央民族大学 教育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摘　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对复合型人才需求倒逼着我国民族中小学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改革。在教育学

学科话语体系下，依照遵循国家及地方颁布的标志性政策文件，以民族中小学汉语课程作为抓手，据此将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教育史划分为起步与奠基期、探索与困顿期、恢复与发展期和繁荣与拓展期，并运用文本分析法比较不同

历史阶段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政策文本、话语和效益，发现不同阶段民族中小学汉语课程具有创新性与在地化、工具

性与人文性、统一性与生本性、科学性与系统性的特 征。其 实 践 逻 辑 在 于 国 家 通 用 语 言 文 字 教 育 应 坚 持 培 养 新 时

代文化互动胜任者、厘清汉语学科体系以保障教育的实效性、体现课程目标的双本位价值取向、强化少数民族学生

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能力，体现了国家提升国民综 合 素 质 的 教 育 意 志，以 此 为 我 国 民 族 地 区 实 施 国 家 通 用 语

言文字教育提供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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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战略全局中，全面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有利

于促进民族中小学师生交往交流交融，从而不断深

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１９８４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

规定：“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小学高年

级或 者 中 学 设 汉 文 课 程，推 广 全 国 通 用 的 普 通

话。”［１］２００１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法》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通过汉语文

课程教授普通话和规范汉字。”［２］这为民族中小学以

汉语课程为抓手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提供了

法律保障。近年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素质人

才需求倒逼着我国民族中小学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教育改革。那么民族中小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

育发展历程该如何书写？历史是已经无法改变的既

成的事实存在，具有与自然存在相同的客观性［３］。

民族中小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始终以汉语课程

为抓手，旨在为党和国家培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和民族大团结的践行者和推动者。据此，民族

中小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史书写离不开对汉语

课程政策史的爬梳。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以往的研究集中于对民

族中小学汉语课程标准的探讨［４］［５］、汉语课程建设

问题综述［６］［［７］和汉语课程本体论的研究［８］［９］［１０］，但
缺乏以汉语课程文本改革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

的历史研究。依据美国教育家古德莱德提出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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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层次论”，可将民族中小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

中汉语课程实施分为“两步骤、五层次”，即“汉语课

程文本改革”（包括理想课程和正式课程／文件课程）
和“汉语课程实践变革”（包括理解课程、运作课程和

经验课程）［１１］，鉴于文本分析法能够下沉到文本深

层，窥探那些不能为普通阅读方式所能挖掘的深层

意义，本研究着重以汉语课程的标志性政策文本为

抓手来分析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历史。因此，
基于探索、描述和解释三重研究目的，本文将通过比

较分析关涉民族中小学汉语课程相关代表性政策文

件，并以文件颁布时间为节点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教育史分为不完整意义上的调整和完整意义上的改

革两大阶段，而后用历时研究法分析民族中小学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历史流变、演进特征和实践

逻辑。
一、民族中小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历史

流变

本研究以国家层面和自治区层面颁布的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教育和汉语课程相关文件作为研究对

象，将我国民族中小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分为

四个时期来探寻其教育实践的历史变迁。
（一）１９４７—１９５７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起

步与奠基期

１．确立课程内容结构，创设汉语文课程。１９４９
年前，小学称语文课为“国语”，中学则将其称之为

“国文”。１９４９年，叶圣陶在主持华北人民政府教科

书编审委员会工作时就建议将过去的“国语”“国文”
改为“语文”［１２］。１９５０年８月，我国颁布了首份教学

计划《中学暂行教学计划（草案）》，“语文”这一学科

称谓被正式提出，并规定蒙古语授课的小学汉语文

课在三年级及以上年级开设，每周保证４个课时，
四、五年级每周要有３个课时；蒙古语授课的初中语

文教学中应该用４个小时教授国语文，３个小时教

授本民族语文，高中全部教授国语文［１３］。据此，便
确定了民族中小学语文课程实施的基本框架并建构

了语文课程的内在结构，明确了语文课程的主要内

容、课程课时以及教学时数。此后，“语文”作为专用

课程称谓替代了“国文”和“国语”并纳入教育体系。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文化教育部于１９５２年５月

作出规定，“蒙古族高小使用初小的汉语文课本，蒙
古族初中使用高小的汉语文课本，蒙古族高中使用

初中的汉语文课本”［１４］。

２．调整课程课时比例，设 置 语 文 教 学 目 标。

１９５３年８月召开的内蒙古第一届牧区小学教育会

议明确提出，“蒙古族中学或蒙汉合校中学蒙（古）族
班的蒙 汉 语 文 课 时 比 例：初 中 为７∶４，高 中 为

５∶４”。“蒙授班初中毕业生的汉文程度要达到汉族

高小，蒙授高中生汉文程度要达到汉校初中生程度

的教学目标。”１９５４年１１月发布的《内蒙古民族教

育的方向和任务》报告指出：“蒙古族小学前四年只

学民族语文，从小学五年级开始不分农牧区，一律增

设汉语文。”［１５］ｐ３３这标志着不以降低民族语文为准

则的汉语文课程将全面实施。１９５６年６月，教育部

林砺儒副部长所作的《第二次全国民族教育会议上

的报告》指出，民族学校在小学阶段主要学习民族语

言，从五年级开始开设汉文课，而在初高中阶段则是

民族文学学习和汉语学习齐头并进［１６］。这也体现

了中小学汉语课程设计与实施将成为内蒙古地区民

族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点。
（二）１９５８—１９７６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探

索与困顿期

１．分类实施汉语课程教学，颁布纲要规定教学

内容。１９５８年，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规定，“全日制

蒙授小学从三年级起开设汉语文课，每周保证课时

为４节；农村牧区半日制小学和单班复式小学依然

从五年级起设置汉语文课，每周课时均为４节”。是

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教科书编辑室印发了《蒙古高

级小学汉语文甲类课本教学大纲（草案）》和《蒙古高

级小学汉语文乙类课本教学大纲（草案）》，保证蒙古

族中小学汉语课程教学时数达标。１９５９年８月，颁
布的《蒙古族高级中学汉语文教学纲要》提到，汉语

文教学应包括“汉语文教学任务、教学内容、教材编

排形式、教学法”。其中“教学内容包含汉语、阅读、
作文三个板块”；“教师在教学过程当中，需实现学生

思想政治素养、汉语文知识、听说读写能力的多方面

提升。”１９５８—１９６０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超英

赶美”的“大跃进”中遭遇阻碍，内蒙古民族教育也被

卷入“大跃进”风波中，致使民族中小学学制缩短、课
程精简，转向增加劳动、注重思想教育。

２．调整汉语文教学计划，草拟汉语文教学大纲。
为贯彻落实“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２０
世纪６０年代初，蒙汉语文教学计划在内蒙古自治区

得到了进一步调整，把始学汉语文课的年级从过去

的小学五年级调整为小学三年级，同时新增了汉语

文课程的课时数，促使小学生能够更早地接受系统

的汉语教育。１９６２年５月，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参照

国家要求并结合自身实际，拟定了《蒙古族全日制中

小学汉语文教学大纲初稿》，其中对大纲结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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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教学内容、选材标准、选文文体等作了新规。
例如，民族中小学汉语文教学的目的主要是在教学

中能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汉语文，逐步提高其听说

读写能力，以适应升学和将来从事工作的实际需要。
还要求小学阶段能写通知等简单应用文；初中阶段

能听懂汉语报告、讲话等，能阅读浅易的文学作品、
报刊杂志等，能做到课文汉译蒙；高中阶段能听懂各

学科汉语授课，能完成通俗的作品蒙汉翻译。

３．适时修正汉语文课程方案，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教育受时局影响。１９６２年９月，内蒙古教育厅印

发《蒙古族中小学蒙汉语文新教材、大纲试验方案

（初稿）》拟定了甲、乙两类蒙汉语文教学大纲（草
案）。次年６月，内蒙古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旗

县教育行政部门对民族教育工作领导的通报》（［６３］
教普字第６１号）中指出，“适当调整了蒙汉语文课程

的安排。蒙文授课的小学，牧区一般从五年级，城
镇、农村一般从三年级加学汉语文”［１７］ｐ１３４。根据区

域经济文化类型来调整汉语文课程，以满足不同汉

语水平的学生学习汉语的需求。随着“文化大革命”
的全面爆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与内蒙古人民出版

社于１９６８年被先后撤销，特别是内蒙古自治区基于

多年民族教育的实践经验总结制定而成的《民族教

育三十条》还被定为“反党叛国教育”“民族分裂主义

教育路线”的黑纲领。
（三）１９７７—２０００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恢

复与发展期

１．汉语课程要求分级分类，国家开始关注汉语

课程。１９７７年１０月２２日，我国高考招考制度正式

恢复，在“自愿报考、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招生方

针指引下，同年１２月，全国５７０余万青年男女，工
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

和应届高中毕业生从学校、田间、军营、车间走进高

考考场，最终录取２７．３万人，录取率为５％［１８］。

１９７８年内蒙古革命教育委员会颁布的《全日制蒙古

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中小学暂行工作补充条例（试行

草案）》中规定，小学生需认识基本汉字、学会汉语拼

音，初步具备听说读写能力。中学生须达成认识常

用汉字的目标，基本能使用汉语文胜任学习和工作。
这也提高了民族语授课学校汉语课程的要求，表明

民族地区开始更加重视汉语学习。１９８０年１月，内
蒙古自治区教育厅颁发了《全日制蒙古族中小学教

学计划（试行草案）》，其中规定：一般从小学三年级

开始为中小学蒙语授课的班级开设汉语文课程，一
直持续到高中毕业要学习８年［１９］。１９８１年４月，内

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制定颁布了《内蒙古自治区全日

制十年制蒙古族学校中小学汉语文（甲／乙类）教学

大纲（试行草案）》，表明内蒙古地区汉语文课程恢复

开设，并且分甲（城镇）、乙（农村和牧区）两类进行实

施。１９８１年７月，教育部请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协助

草拟民族中、小学汉语文教学大纲，内蒙古自治区结

合教育经验与问题，对照有关省（区）的情况，草拟民

族中、小学汉语文教学大纲和教材选编计划。是年

８月，国家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教育工作的

报告》强调，“在小学和中学阶段，少数民族学生首先

需学好本民族语文，同时亦需学好汉语文”［２０］。民

族中小学汉语文课程逐步被纳入国家顶层设计当

中。

２．汉语课程纳入顶层设计，修订了汉语文教学

大纲。１９８２年发布的《全日制学校民族中小学汉语

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仅适用于本民族语文授课

的全日制学校民族中小学，但因各个民族地区情况

不同，使用大纲时可根据具体情况对其做出适当补

充。这是新中国首份针对民族地区中小学汉语教学

的全国统一性汉语教学大纲。统一汉语课程标准以

后，考虑到地区差异，汉语文课程开设和学习年限可

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灵活安排。１９８６年，内蒙古自

治区教育厅印发了《提高民族教育质量的意见》和
《１９８６—１９９０年普通教育民族师资培养、培训实施

规划》两份纲领性文件。随后，国家教委修订了《全
日制民族中小学汉语文教学大纲》（１９８７年），要求

在民族中小学中开设汉语文课的目的是要使少数民

族学生具有初步运用现代汉语文的能力［２１］。此后，
在《九年义务教育课程方案》的基础上，教育部又制

定了新的《全日制民族中小学汉语文教学大纲》
（１９９２年），规定要充分把握汉语文课程作为民族中

小学第二语言课的特殊性质，要在遵循民族地区学

生学习汉语文的规律基础上，培养民族地区学生掌

握、理解和运用现代汉语文的能力。［２２］ｐ２１９９９年３
月，教育部拟定《中国少数民族中小学汉语课程标准

（试行草案）》指出，少数民族中小学汉语课教学是第

二语言教学。［２３］ｐ３２１

（四）２００１—２０１７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繁

荣与拓展期

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法颁布，汉语的国家

通用语言地位更加明确。２０００年颁布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中规定：“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的使用，应当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

严，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２４］ｐ１５１这也是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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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法律依据。在

新课改背景下，教育部修订了《全日制民族中小学汉

语文教学大纲》（１９９９年），并发布了《全日制民族中

小学汉语教学大纲（试行）》（２００２年），其中首先对

过去采用的“汉语文教学大纲”作出了更名，同时提

出委托内蒙古教育出版社颁发《全日制民族中小学

汉语教学大纲（试行）》。２００２年１２月，内蒙古教育

厅印发《关于蒙语授课中小学启动新课程实验的通

知》决定全区蒙古语授课小学、初中从２００３年秋季

开始全面启动新课程改革实验工作。随后，教育部

于２００６年颁布的《全日制民族中小学汉语课程标准

（试行）》则对汉语课程的性质、基本理念、课程思路、
课程目标、学段标准、实施建议等作出说明，定性指

出汉语是母语非汉语的少数民族学生的第二语言课

程。２００８年３月，受教育部委托，内蒙古教育厅组

织专家和一线教师共３５人研制了《蒙古语授课高级

中学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和《蒙古族中小学蒙古

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２５］。

２．汉语课程教学体系化，国家标准颁布实施。

２０１０年５月，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印发了《关于发

布蒙古族中小学〈语文课程标准〉和〈蒙古语文课程

标准〉的通知》，严格要求教材编写部门按照两类语

文课程标准编写教材。教育部总结了前期少数民族

汉语教学经验和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水平等级考试

（ＭＳＫ）经验，于２０１３年底颁布了《民族中小学汉语

课程标准（义务教育）》，此标准自２０１４年秋季正式

开始执行，其中构建了以培养学生汉语应用能力为

中心的，包括汉语知识、用语技能、文化意识、教学策

略和情感态度等方面的目标框架。２０２０年９月，全
国民族中小学一年级开始统一使用国家统编《语文》
教材。

二、民族中小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史的演

进特征

根据不同历史时期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中汉

语课程政策文本、政策话语和政策效益分析来看，民
族中小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始终以价值、问题

和实践为导向，其标志是汉语课程目标的调整、课程

内容的布局调整、课程功能的转变、课程结构的调

适、学习方式的转变、考试与评价制度的完善、课程

管理制度的实行等，但不同历史阶段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教育表现出了不同特征（表１）。

表１　民族中小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历史进程

时间 １９４７－１９８０　 １９８２　 １９８４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３

标志

省（区）先 后
颁布 汉 语 课
程政 策 体 现
了汉 语 课 程
的自主探索

《全 日 制 学
校民 族 小 学
汉语 文 教 学
大纲》

《中 华 人 民
共和 国 民 族
区 域 自 治
法》

《全 国 少 数
民 族 中 小 学
汉 语 课 程 标
准》

《中 华 人 民
共和 国 国 家
通用 语 言 文
字法》

《全 日 制 民
族中 小 学 汉
语 教 学 大
纲》

《全 日 制 民
族中 小 学 汉
语 课 程 标
准》

《全 日 制 民
族 中 小 学 汉
语 课 程 标 准
（义 务 教
育）》

阶段 不完整意义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调整 完整意义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改革

　　（一）创新性与在地化：参照内地语文课程，降格

创设汉语课程

１９５０年２月，参照全国普通学校语文课程设

置，内蒙古地区率先规定了小学汉语的课程设置。
考虑到“国语”“国学”以及“国文”等表述是洋务运动

期间对受鸦片战争影响的民族语言、文字和文化进

行抢救整理的产物，这类称谓暗含了受屈辱的历史。
是年８月，内蒙古将“国语”和“国文”合并后提出了

“语文”学科称谓，口头语言和书面文字的统整是新

中国成立之后最具根本性的教育变革，课程名称的

改变是对课程作出的规范，这种规范涉及课程性质、
课程目标和课程内容的改变①。１９５２年５月起，民
族地区中小学对其他地区普通学校的汉语文教材进

行了简化与改编，这意味着民族中小学的汉语文课

程相对内地语文课程而言，其课程目标和课程内容

难度相对较低，即内蒙古自治区初设的汉语课程是

“降维的内地语文课程”。当时课程理念、性质、目标

及其内容能否与学生发展需求相契合实际上难以保

证。１９５３年８月，内蒙古自治区根据区域内学生发

展特点因地制宜地设置汉语课程，如课时比设置表

明了蒙授和汉授的汉语课程理念、汉语水平均存在

明显差异。同比汉语课程初设时期，１９５７年汉语课

程设置根据内蒙古自治区不同地区经济文化类型来

规定课程实施对象和学时数，但此时汉语课程实施

仍处于起步探索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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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起步与探索期，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特征

如下：１．汉语课程性质相对模糊，缺乏全国统一纲领

性文件作为参照，汉语课程总体上呈现模仿普通中

小学语文课程态势并降低课程内容难度；２．从汉语

课程创设的时代背景来看，起步和探索期的内蒙古

汉语课程政策是以“国家体制建立”为导向；３．从汉

语课程实践探索来看，国家层面尚未实施全国统一

的综合化汉语教学大纲，全国民族中小学主要依据

自身情况开设汉语课程，同时重点关注小学汉语课

程，加大对中学汉语课程改革的力度；４．从汉语课程

标准执行来看，国家也没有研制出统一的针对民族

中小学的专门化汉语教学大纲，目前各民族地区因

地制宜、“各自为政”地实施民族语、汉语教学；５．从
汉语教材建设与利用方面，民族中小学参照内地普

通中小学语文课程实施模式，降格使用内地普通中

小学的汉语文教科书。
（二）工具性与人文性：课程设置对象上移，杂糅

元素融入课程

１９５８年制定地方性质的内蒙古高级小学汉语

文甲、乙两类课本教学大纲，保证了区域民族中小学

汉语课程教学课时数。１９５９年内蒙古教育厅颁发

的《蒙古族高级中学汉语文教学纲要》体现出了文道

融合的教育思想，并且大纲体现出将汉语作为第二

语言教学的倾向。同时该时期汉语课程实施对象扩

大到了高级中学，其教学内容间接地反映出了汉语

课程所具有的工具性与人文性的属性。１９６２年内

蒙古教育出版社拟定了《蒙古族全日制中小学汉语

文教学大纲初稿》，从大纲结构来看，此大纲涉及教

学目的、要求、内容、选材标准、教材编排体系、教学

注意事项等，其先进性主要体现在：从教学要求上

看，设置了中小学总目标，并在各年级教学要求和教

材编排上指出小学、初中、高中各学段具体目标；从
教学内容上看，大纲提出了语文教学的目的、教学内

容和方法、毕业资格等，对以后的教学大纲或课程标

准的制定有指导意义；在选材标准上看，倡导汉语文

与政治相结合，忽视了汉语文教育教学规律，导致其

教学效果明显下降；从选文文体上看，较之前的大

纲，除了在有关新中国成立初期呼吁建设美好祖国

的选文以及科学小品文、应用文的基础上，增加了散

文、童话、故事、寓言、传记、游记、记叙文、议论文、杂
文、文言文等文体，极大地扩增了选文文体，扩展了

旧有的教学内容，增添了师生语文世界的趣味性。
“文革”期间，民族中小学同样采取开门办学、取消重

点校、取消学校招生考试制度、要求中小学免试就近

入学，同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进行锻炼，国内大范围

批判师道尊严等，但简单粗暴的方法致使当时生活

元素、社会元素和革命元素生硬地融入语文课程，收
效甚微。

在困顿与挫折期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呈现出

如下特征：１．通过自主探索并制定出了区域性汉语

文教学大纲；２．内蒙古各地区自编的生活式课程教

材较为多见；３．课程内容布局探索到革命因素的渗

透，最后直接出现严重地泛政治化和泛社会化现象，
同时出现了课程减量的做法；４．汉语课程直接变为

政治革命中阶级斗争的工具，其课程的实施违背了

客观教学规律，导致课程教学质量下滑；５．汉语文课

程实施在此阶段受到阻滞，同时汉语课程内容囊括

了泛政治化元素。
（三）统一性与生本性：国家顶层设计课标，统一

实施管理

１９７８年内蒙古革命教育委员会颁布了《全日制

蒙古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中小学暂行工作补充条例

（试行草案）》。民族中小学汉语课程调整实际上是

“文革”后拨乱反正的课程变革。１９８２年教育部颁

布的《全日制民族中小学汉语文教学大纲》是新中国

成立以来针对民族中小学汉语教学而制定的第一部

全国统一的法定文件。这一大纲以普通中小学语文

教学大纲为蓝本并结合民族地区教育实际状况，适
当降低语文难度和要求后综合制定了汉语教学大

纲。这一时期的汉语课程改革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后国家的工作中心由政治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

上来的大背景密不可分。１９８７年颁布的《全日制民

族中小学汉语文教学大纲》包括教学目的、教学要

求、各阶段教学要求、教材与教学提示、教学中应注

意的几个问题、统一篇目等六部分。为了使汉语教

材更加体现地区特点和民族特点，大纲对小学阶段

规定统一篇目，而初中及高中阶段的统一篇目相较

修订前的教学大纲有所减少。大纲还强调，“语文课

是中小学的重要课程，汉语文已然成为各民族间通

用的语言文字”［２６］。１９９９年３月，颁布的《中国民族

中小学汉语课程标准》标志着“课程大纲”到“课程标

准”的转变，第一次将课程定名为“汉语”。基于对少

数民族学生学习汉语的认知规律与心理特征的科学

把握，厘清“第二语言”教与学的相关理论，以培养学

生汉语交际能力为重点，采用功能、结构、文化三位

一体的思路，注重课程的科学性，开创了汉语课程建

设的新局面。
在恢复与发展期，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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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特征：１．内蒙古民族中小学汉语课程建设进入

国家统一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的新阶段；２．“汉语

文”改为“汉语”表现出课程决策者和实施者的认知

局限、教育理念发生转变；３．“语”“文”并重的母语教

学转变为以“语”为中心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４．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与母语教学在教学目的、教
学性质、教学对象所处的环境，以及教学对象已有语

言和文化背景的不同。
（四）科学性与系统性：执行课程学段标准，重视

课程系统教学过程

２００１年版的课程标准将汉语文课程性质从“第
二语文教学”厘定为“第二语言教学”，标志着汉语文

教学性质已经“从‘语’‘文’并重的母语教学模式向

强调‘语’的第二语言教学模式推进”，努力彰显了时

代精神和现代意识，注重对学生的素质教育。２００６
年颁布的课程标准强调，汉语教学应该达到的总体

目标和阶段目标，同时不仅关注课程内容，也关注课

程教学的全过程及效果，还对师生、教材、教学等提

出了总的要求。与过去的教学大纲相比，此标准是

以教学内容为核心要义，系统地规定汉语学科教学

内容。汉语课程标准研制组从“研制背景、汉语课程

性质与理念、汉语课程目标、汉语教科书编写与实

施、汉语课程评价体系、汉语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
汉语 教 师 素 养、中 国 少 数 民 族 汉 语 水 平 等 级 考

试”［２７］等八个方面对２００６年颁布的《汉语课程标

准》作出了全面解读。据此可知，此标准一方面体现

了交往性和实践性兼备的综合型汉语课程，解构了

课程相关的性质、目标、内容、施行、评价等；另一方

面，揭示了国家层面对汉语课程的诸如培养学生汉

语知识、汉语技能、文化情感等方面的具体要求。而

修订后的《课程标准（义务教育）》（２０１３年），突出了

汉语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地位，主张须在把握民族

学生认知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地制定汉语

课程目标和内容，更为注重对少数民族学生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的应用能力的塑造。同时，该标准为学

生提供了包括认知策略、调控策略、交际策略等专业

技能在内的学习策略，在学习中学生可结合自身情

况，学会应用各种学习策略，进而促进自身学业发

展。
在繁荣与拓展期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具有

如下特征：１．课标体现出了对“第二语言”学习特点

和规律的关注和探索，课程瞄准培养学生的汉语运

用能力；２．课程教学大纲到课程标准这一名称的转

变表明汉语课程的内涵发生改变，逐渐重视汉语课

程的交际性、实践性和综合性；３．体现汉语课程的理

念和性质的要求，积极发展学科核心素养；４．学段标

准设定体现出对汉语学习心理重视和对课程教学规

律遵循，也更加注重“蒙汉兼通型”人才培养。
综上所述，民族中小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

在多方面发生了转变。从课程性质规定来看，从单

一工具性转变为工具性兼具人文性、汉语由“第二语

文”演变成为“第二语言”；从课程目标定位来看，由
培养汉语运用能力的人才到培养具有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复合型人才；从课程内容布局来看，从注重

生活性转变为国家性与地方性相互融合，从区域性

转变为区域性兼顾统一性；从课程管理模式来看，从
自主管理转变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阶段

特征及总体的转变为明晰民族中小学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教育的实践逻辑提供了依据。
三、民族中小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实践

逻辑

课程改革关切权力与利益的再分配；课程改革

牵扯许多非理性因素与复杂性；课程改革导向社会

正义与机会均等的理想实现［２８］。因此，通过汉语课

程文本改革成效和对民族中小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教育实践的反思，可以协同民族中小学教师、课程研

究专家和教育决策部门来修正课程结构、调适课程

实施模式和增强课程育人效果，进而提升民族地区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成效。
（一）培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互动

胜任者

文化互动胜任力就是全球化时代跨文化交际人

才所需要的软实力，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为一种

交际工具，承载着文化交流交融的独特功能。当前

促进民族中小学学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首先

需要信息畅通，然后才能形成共同的文化、集体的记

忆和共同体意识，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够发挥桥

梁作用。汉语课程作为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

的关键抓手，给予少数民族学生学好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和增进族际交往交流交融以文化软实力的保

障，进而在发挥课程育人功能的同时，助力少数民族

学生主动融入主流社会和实现终身发展，同时在教

学中提升了民族中小学教师队伍的汉语语言素养和

应用能力，以此助力培养维护民族大团结和促进国

家统一的中国人。各民族语言文字和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从内涵上看均是文化，从外在形式上看均是文

化载体。一般而言，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会话

者，在言语活动中一般遵循共同的语音和语法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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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他者交流和感知他者语言时，这些共同的规则

能够为会话者提供内在的理解帮助，使会话者在言

语感知中尽可能少出差错，切实达到正确理解他者

言语，进而做出理性之举的交流目的［２９］。因此，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时代价值与目的是为了促进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民族团结进步。以汉语课程

为抓手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是国家意志的体

现，其重点在于始终将国家概念置于民族中小学教

育全过程，从理论层面强调国家概念到实践层面重

视国家概念，进而促进各民族师生做到自我认同、民
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从而在族际交往中促进民族团

结进步。从内蒙古率先设置并实施汉语课程到国家

统一管理汉语课程，表明从地方到国家始终没有忽

略培养具有民族认同感和国家认同感的高素质人才

之初心和使命，这也是践行“我是谁”的哲学思想的

行动表现。
（二）厘清汉语学科体系的目的在于保障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教育成效

经过７０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育实践，民族

中小学在通盘考虑各民族学生发展需求和内蒙古经

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基础上，尝试关注学生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应用水平的差异和阅读教学的现实需求，
也遵循了少数民族学生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规

律，逐步关注到了汉语语境和功能，初步关注到汉语

语言结构，最后明晰了对各少数民族学生开设的汉

语课程应该具有的学科意识。通过总结内蒙古民族

中小学长期的汉语课程的改革与发展经验，在了解

各少数民族学生实际发展状况的基础上，逐步确立

汉语为国家通用语言的学科地位，进一步厘清了汉

语课程兼具工具性和人文性的基本属性和主要特

征，明确了汉语作为少数民族学生第二语言的功能

定位。我国民族地区的民族中小学在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教育中，推动汉语课程在汉语大纲的研制、标准

制定、教学模式研究、教材建设、评价体系构建等方

面不断发展创新，促进小学、初中和高中的汉语学科

建设逐步完善成熟，汉语学科体系无论是横向的关

照，还是纵向的衔接，都说明汉语学科体系逐步建立

并趋于完善。学科是按照特定的分类标准和逻辑结

构联结起来的知识与技能体系。然而，课程不仅仅

包括教学科目意义上的学科，还包括各种活动等其

他内容，课程不仅仅是教学内容本身，还是对教学内

容的 安 排、教 学 目 标 实 现 进 程 等 作 出 的 相 应 规

定［３０］。内蒙古地区汉语学科体系包括内在的汉语

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基本能力、主要方法、基本思

想、学科性质、学科特点等基本要素，在实践中厘清

学科体系能够帮助民族中小学汉语教师更好地从事

汉语教学和科学研究，更好地通过族际交往交流交

融来拉近各民族之间的心理距离，从而不断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三）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彰显个人和国家

双本位课程目标价值取向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是铸牢各民族师生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手段。我国民族中小学长期

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不断提升了少数民族

学生实际应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能力，从而推进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深入，以此不断促进了民

族团结进步和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作为少

数民族学生的第二语言课程，民族中小学汉语教学

的主要任务不在于传授课程中的语言文学知识，而
是重在培养学生对汉语的实际应用能力，即听、说、
读、写的实际操控能力。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

育中的汉语课程，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学习主要是帮

助少数民族学生实现从少数民族语言到汉语的语言

思维转换，以便他们更好地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在高中阶段则是在提高少数民族学生汉语水平的基

础上，适当加强汉语口语到书面语和现代汉语到古

代汉语的转换学习。经过长期的实践和研究，国家

和民族地区逐步将少数民族学生学习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的心理特点和认知规律考虑在汉语课程改革过

程当中，并结合相关第二语言教学和学习理论，以培

养学生汉语交际能力为重点，采用课程“功能、结构

和人文性”三位一体的改革思路，注重汉语课程改革

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体现出学生个体和国家双本位

课程目标的价值取向。
（四）汉语课改旨在强化少数民族学生的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应用能力

从历史流变的角度看，汉语课程政策调整或改

革都是基于学生国家通用语言水平差异、汉语阅读

教学规律和学生交际能力发展需求的考量，力图探

索和追求工具性和人文性相统一的国家通用语言课

程。一般而言，课程资源的适用性和丰富性直接决

定着课程目标的实现水平和范围，课程内容的适切

性则决定着课程目标的实现程度。因此，民族中小

学汉语课程持续变革旨在提升学生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应用能力这一现实发展需求。汉语课程内容与时

代相符是课程得以发展和课程育人的基本要求，少
数民族汉语课程内容如何通过对我国主流文化、大
众文化和精英文化资源的开发来实现蕴含多样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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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元素，进而确保不丢失培养少数民族学生的民族

特性服从国家共同性是汉语课程改革的重点。从语

言教学目标来看，民族中小学汉语课程的任务在于

培养少数民族学生对汉语的实际应用能力，保障其

能够学会用普通话和规范汉字进行沟通交流。汉语

课程应引导学生学习古今中外各类优秀文化，不断

提升自身思想文化修养，从而形成良好个性和健全

人格，切 实 树 立 民 族 大 团 结 意 识 和 国 家 安 全 意

识［３１］。实施汉语课程能够增强少数民族学生学好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意识，能够增进少数民族学生与

其他民族学生之间彼此交往、交流和交融，能够助推

各民族学生全面自由发展，进而引导各民族学生不

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而真正培养出促进

国家统一和维护民族团结的时代新人。从单一的汉

语语言教学科目到综合的汉语学科教学语言，汉语

课程改革推动了民族教育人才培养和科研发展不断

深入。总结７０年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实践经

验，旨在把握汉语课程标准的精神实质所在和意涵

变化过程，能够通过将汉语课程标准蕴含的育人理

念和精神要求切实体现到汉语教学工作中来落实教

育任务。
（五）汉语课程教学纳入国家顶层设计彰显了提

升国民素质的国家意志

自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以来，以内蒙古自治

区为代表的区域自治地方率先设置汉语文课程，并
且根据地区经济文化类型和学生学习实际状况来对

汉语课程的学习作出了符合区情的规定，经过了对

汉语课程不断的实践与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样一

种循环过程。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能力是人们生

产生活所必备的基本能力，因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是全国各族人民交往交流的通用工具，同时发挥着

语言文化承载功能。因此，全面推行实施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教育有利于各民族交往，有利于文化交流，
有利于全民素质提升，有利于民族团结进步，是促进

各民族学生全面发展的惠民工程。民族中小学汉语

课程从地方课程逐渐变为国家课程，正是人民幸福

的国家意志体现。汉语课程由内蒙古自治区自行设

置的地方型课程逐渐上升为由国家统一管理的国家

课程，再到后来基于对民族地区实际情况及少数民

族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考虑，汉语课程由各省区域

性探索实施和自主式管理逐渐变为基层实施、研究

者开展理论与实践研究和决策者制定课程改革方案

的混合式管理，无论是课程的目标更新、内容调整、
评价变革、管理制度化，都说明汉语课程从初步设置

到统一实施是履行课程规范性到制度性的合约的表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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